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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 

2023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

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民生证券”）作为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方制药”“上市公

司”“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对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九方制药”或“目标公司”）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出具

本审核意见。 

一、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九方制药原股东宫彤林、沈军、赵守田、欧阳汉霖（以下简称“九

方制药原股东”或“补偿义务人”）签订的《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利

润补偿协议》，九方制药原股东宫彤林、沈军、赵守田、欧阳汉霖承诺九方制药2023

年、2024年净利润分别为3,500万元、4,200万元。在业绩承诺期内，九方制药净利润

如未达到承诺净利润，则由九方制药原股东按照签署的《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的利润补偿协议》约定的方式对公司进行补偿。协议规定的补偿方式为现金

补偿，具体如下： 

每一承诺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后，若目标公司当年度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

润的，公司有权要求九方制药原股东按照如下公式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 

补偿金额=（累计承诺净利润-累计实际净利润）÷累计承诺净利润*本次交易价

格-此前已补偿金额 

每位补偿义务人应按照其对目标公司的持股比例之比承担上述补偿金额。 

举例如下：如目标2023年度实际净利润为3,000万元，则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金

额=（3,500-3,000）/3,500*10,080=1,440万元。 

3、公司应在每一承诺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的1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九方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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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股东支付上述补偿金额，九方制药原股东应在收到公司通知后15个工作日内以支

付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公司。 

4、各方一致同意，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因后续年度业绩超额而退回。 

二、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九方制药 2023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 3,597.32 万元，超过承诺数 97.32 万元，实

现当年业绩承诺金额的比例为 102.78%。根据审计数据判断，九方制药在业绩承诺

期内已完成 2023 年度业绩承诺。 

三、独立财务顾问对2023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审核意见 

民生证券通过查阅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安徽九方制

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中汇会鉴[2024]3683号），对九方制药

2023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九方制药

2023年度净利润数达到承诺净利润，因此本次交易九方制药原股东在2023年度无需

向公司进行补偿。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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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业绩承

诺完成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包静静          王筱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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